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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估瓦斯空調之可行性，並擬定適當之推廣暨獎補助政策，爰此，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

詢。 

（六）本院李委員桐豪，鑑於我國現行《勞動基準法》僅將勞工工作樣

態區分成「一般工時制」與其他，無法滿足後工業化台灣社會各

行各業勞工保障之需求，主管機關應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經驗，研

議「特殊工時制」之政策及法規規範，提供我國勞工進一步保障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我國《勞動基準法》前身為《工廠法》最早的設計，是針對工業部門之勞工，隨著時代的

演變時代進步，以及社會力量的反映，在幾經權衡折衝之後，民國 85 年修正適用一切勞雇

關係。 

二、《勞動基準法》主要規範的對象為製造業勞工，對於工作時間規定較為嚴格，包括延長工

時、休息時間、休假日以及特別休假日等皆有明定。隨著時代進步社會轉型，製造業勞工

比例逐漸下降，服務業比例人口日漸增加，修法需求也逐步增強，民國 91 年的修法增訂「

8 週彈性工時」，及延長工時的規定。 

三、彈性工時規定「雇主經工會同意，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，經勞資會議同意後，得將八週內

之正常工作時數加以分配。但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，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

過四十八小時」，但台灣一般企業工會力量較弱，勞工幾乎沒有籌碼與雇主進行實質的工

時談判，往往是由雇主的意志決定工作的方式及時數。 

四、參考日本經驗，日本將「特殊工時制」區分為「勞資協議工時制」及適用除外規定；在「

勞資協議工時制」在細分為「裁量工時制」及一般外勤人員、業務員；「裁量工時制」下

又分成「專業度高」及「專業度較低白領」兩群，各分類根據工作性質及須保障程度而有

不同之標準。 

五、政府應參考其他先進國家「特殊工時制」相關規定，研議訂定相關通則及辦法，使勞工權

益能確實獲得保障。爰此，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七）本院李委員桐豪，鑑於目前思覺失調症（即精神疾病）家屬對於

病患短天期隔離（緊急隔離）之需求，未能獲得相關單位重視，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103 年 7 月苗栗卓蘭民宅失火，釀成一名思覺失調症女子身亡。死亡女子患有思覺失調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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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與家人起口角衝突後，精神狀況不穩定，可能會發病，家屬帶病患至台中石岡區清海

醫院，希望可以讓病患接受暫時住院治療；但依法如果未發生攻擊人或自殘等事故，必須

要病患自己簽住院同意書才可安置。病患拒絕簽屬，家屬只能將其帶回，最終導致悲劇。 

二、依據現行「精神衛生法」明定強制治療的條件為：「嚴重病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，經

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。」其中「嚴重病人」是法律名詞，是指「病人呈

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，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，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」

，如果屬「嚴重病人」，但沒有明顯自傷傷人，亦未達強制治療之要件。「精神衛生法」

之規定立意良善，是為保障精障者人權，但運作上卻無法滿足家屬及社會安全實際之需求

。 

三、103 年 3 月台北市心生活協會主辦之「精神衛生法焦點討論會」，明確點出思覺失調症家屬

，對於病患短天期隔離（緊急隔離）之需求，並向相關單位提出相關修法建議。思覺失調

症家屬有共同經驗，是病患在某些短暫時期，處於高風險期精神狀況不穩定，雖未發生自

傷傷人情況，但隨著可能有危險行為，照顧者不可能 24 小時盯著病患，特別需要協助，或

暫時性隔離最常不需超過一週。 

四、政府應盡快評估、研討思覺失調症患者，短天期隔離（緊急隔離）之相關政策及辦法，以

避免更嚴重之憾事發生。爰此，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八）本院李委員桐豪，鑑於火車誤點問題雖逐步改善，但仍不符合現

代社會對交通工具準時之期待，近日更因火車誤點，而導致檢修

人員誤判火車已通過，而遭火車撞死憾事，皆突顯火車誤點已成

為須立即改善之問題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民國 103 年 7 月 7 日台鐵高雄開往基隆 112 次自強號列車，行經海線大肚與清水之間，在 9

點 33 分撞上正在維修軌道的兩位檢修人員，造成兩位檢修人員當場死亡；本列車原定 9 點

34 分應抵達沙鹿，卻因誤點致使 9 點 33 分仍在龍井，造成工人誤判停留鐵道施工釀成悲劇

。雖台鐵解釋肇事主因並非誤點，但火車誤點頻繁，導致維修人員無法掌握確切火車進站

時間，是不爭的事實。 

二、台鐵「102 年台鐵旅客意向調查」報告，列車準點情形有高達 76.1%旅客認為「列車誤點」

最需改善。根據媒體報導，台鐵分析誤點原因，主要可歸為四大類，設備故障占、施工慢

行、非計畫性「交會、待避」、旅客因素，其中旅客因素僅佔二成五，台鐵本身因素佔誤

點原因有八成。 

三、火車誤點為長久以來存在問題，過去科技、通訊設備不發達，火車在平面道路運行，影響

火車行駛因素多，但隨著時代、技術發展許不確定因素，已經可透過有效的管理制度，降

低火車行駛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及損失。 


